
3.24 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3.24.1—115 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事项名称】

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申请条件】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采取以下方法核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

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税额：

1.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

税负水平核定；

2.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

3.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

4.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核定。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第三款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税务行政许可申请表》 1 份

2 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 1 份 查验后退回

3 申请变更纳税定额的相关证明材料 1 份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委托代理人办理的还应报送

代理委托书 1 份

代理人身份证件原件 1 份 查验后退回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在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对 20 个工作日内无法作出决定的，经决定机构负责

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4.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证明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须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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